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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属各单位：
《园艺学院科研副产品（物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2019年11月23日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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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艺学院科研副产品（物）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条  为加强对学院科研副产品（物）的管理，规范处置行为和收入管理，确保科研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，保障合法经济权益，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第二条　科研副产品（物）是指科研活动过程中,利用科研经费从事研究性试验、示范推广等活动所产生的具有经济价值（可以作为商品出售）的有形产品。如在农作物品种改良、栽培、新品种培育和新技术试验示范等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产品（如植物的果实、根、茎等）等。
第三条　校级试验示范站（基地）按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教副产品管理试行办法》（校国资发〔2016〕351号）执行。
第四条　项目负责人是科研副产品（物）管理的直接责任人，负责及时收获、加工、处置科研副产品（物）；调研科研副产品（物）出售价格，提出科研副产品（物）处置方案，报学院审批；向学校计财处上缴科研副产品（物）处置收入经费；接受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第五条　各项目组（试验示范站、试验基地）应设置科教研产品出入库台账，据实反映科研副产品出入库、处置情况，完整保存库存台账、出入库单据，并将其作为单位内部管理及接受检查和监督的依据。科研副产品（物）管理实行科研项目与项目产出副产品（物）连续负责制。对于单位价值较低且较易腐坏的科研副产品（物），可不设置库存台账，但应做好处置记录。
第六条 科研副产品处置应遵循公开、及时、保质、规范的原则，不得私分或作为职工福利免费发放；处置方式可分为出售、冲抵雇工工资、地租、推广展示、科研再利用等；无论何种处置方式都需及时记录。学校或学院开展各类活动所需科研副产品，必须由相关使用部门出具公函说明使用用途、品类及数量等情况并加盖公章，各项目组（试验示范站、试验基地）集体商议通过后方可提供，但需做好台账记录，并保存相关资料。
第七条 科研副产品处置时，各项目组（试验示范站、试验基地）负责人同项目组成员商议后提出科教副产品处置方案。对易腐坏或整批处置价值在5000元以下（含5000元，参照市场价格）的由项目组（试验示范站、试验基地）自行处置，单批处置价值在5000元以上（不含5000元，参照市场价格）的，处置方案需报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审批同意后在学院网站公示无异议后再由项目组进行处置，单批处置价值在50000元以上的（含50000元）由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统一处置，项目组（试验示范站、试验基地）或个人不得擅自处置。
[bookmark: _Hlk11402246]第八条　科研副产品（物）处置收入应足额上缴学校计财处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收入经费由项目组（试验示范站、试验基地）自行使用，可用于科研项目的申报及科教副产品的收获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、租地费用、使用零工工资、自选项目研究经费和项目前期调研费用等方面开支。
第九条　各项目组（试验示范站、试验基地）负责人要及时掌握科研副产品（物）的种类、规模以及收支情况，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自查，每年末将科研副产品的产量、存量及处置情况上报学院备案。
第十条　科研副产品（物）处置时若存在收入未及时、未足额上缴计财处或私自设立“小金库”等各种违规违纪行为，将依照学校相关规定从严查处。
第十一条　附 则
1. 在本办法实施过程中，与学校、国家修订或新出台的相关政策相悖的，以学校、国家修订或新出台的政策为准。
2.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，解释权归学院办公室。

附件：1.科研副产品明细表
 2.处置情况说明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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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[bookmark: _Hlk25686329]处置情况说明模板

1.当年科教副产品的产量、存量等情况
2.已处置的科教副产品的数量。
3.处置科教副产品的决策依据及相关会议记录。
4.科教副产品处置价格的定价依据。
5.处置收入的上缴、使用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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